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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對談
文：Jasmine

今次展覽中的作品，是女藝術家林嵐過去
五年來在海外及香港超過20多次展覽及創作
計劃中的作品，但她堅持以「合作社」而非

「個展」的形式進行展覽，藉 多年累積的人
脈網絡，與各個相識已久的好友合作、回顧
及整理自己近十年來的藝術創作和成長過
程。而從這個「合作社」中，我們也可以看
到藝術家與勞工群體怎樣相互合作。

林嵐希望透過藝術創作，令「各協作單位」
的工人能得到特別的工作機會，並獲得更為
合理的報酬。她認為：這「某程度上這支援
了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也希望引起更多人
關注和做出回應。」工業重心的轉移，令七
八十年代車衣女工付諸汗水的興旺產業萎縮
到人們少有重視的程度。在林嵐的童年，那
些女工們薪水高、社會地位也高，而隨 產
業轉型，她們大多只能去做家務助理類的工
作。「生活上來講，她們並不開心。她們本
身有技能，但失去了表現能力的機會。」林
嵐在婦女會中眼見，不少女工更淪為清潔
工。她說：「我看到之後有感觸，她們的這
種邊緣的狀態，其實有些像我們這種在香港
讀藝術的人。當然，我們是一直邊緣，整個
產業一直不興旺。」

林嵐特別強調的是，這種由女工所帶來的
感觸，絕非「可憐」。她說：「我只是感受到
她們的感受——那種不是被社會太重視的感
覺。」於是她想嘗試改變藝術純為觀賞的性
質，而希望實現一個互利互惠的「微觀經濟」
項目。

藝術可為社會帶來微觀經濟

這些年來，林嵐一直在強調：「我作為藝
術工作者，與車衣女工或箱板老闆合作創
作，是在運用我們各自的長處去『轉行』。」
她 重思考「人」和物料本身的意義及其在

社會上的角色，藉此探討藝術的恆常疑問
——「藝術可以為社會做些甚麼？」

她希望通過「合作社」的創作形式，活化
本土「夕陽工業」，舊日的勞工群體所完成的
是找回自尊與創意的藝術行為。「她們有了
發揮自己能力的空間，滿足感很大。這是一
種平等的、創意的關係。可以找回以不同角
度理解日漸式微的工業在社會中的功能價
值。」

展覽現場的作品大多很大型。其中的許多
art piece更是一件一件累積起來、再分配給社
福單位的參與者。《一片天，一片海》是將
平時擺在公屋天井的大型衣車搬到展覽現
場，而《橋》則是林嵐的學生們用運貨的卡
板分工合作完成——最終出現在現場的成品
則會表現出「經歷」的痕跡，因而我們也會
發現其中的不少作品都具有時間性。

用不同的方法生存

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認為林嵐的作
品「為弱勢社群提供參與藝術的機會，提升
草根階層的精神生活。」藝術家透過展覽所
表達的藝術創作與社會的互動及人文關懷，
不但鼓勵觀者對所謂「經濟效益」進行反
思，也讓人們重新思考社會資源分配在藝術
和社區發展的可能性。

林嵐本身在香港藝術學院任教，她的學
生們親眼看到她身體力行——不為市場去做
藝術——很多成功的artist將作品賣給畫廊，
她也會聽到學生說：「某某剛畢業就賣掉了
很多畫。」但她卻示範出了另一種可能性。

林嵐自我調侃：「雖然我也會做一些為商
業場合創作的展覽作品，但總是賣不出去。」

「用不同的方法去生存，不是靠嘴講出來的。
他們會看到我是怎樣去做展覽。」而她的教
學內容中，課外活動也遠遠多過理論性的東

西。林嵐希望她的學生們能開眼界，因而也
積極協助他們辦展。與此同時，學生們參與
她的展覽，也可以從中獲得課堂以外的收
穫。

在教學時，林嵐不只是純粹地去講藝術
史，她會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和學生分享
有趣的社會議題，甚至是自己讀到了哪些好
書。或許因為她的創作一直帶有社會批判
性，因而無論學生也好，觀者也好，她更希
望人們不只是「看」她的作品，而是去「閱
讀」。

織織復織織，就正如這場展覽獨特的名
字。藝術創作同樣可以成為一條脈絡，結連
起具有創意和生產能力的普羅大眾。藝術品
可以通過「合作」完成，而在合作的過程
中，草根階層的社會資源與能量便會從中被
喚起，而藝術走進民間，或許也正可以從這
樣的「微觀經濟」開始。林嵐的「合作社」
是互助互惠，更是有益的藝術普及嘗試。

上海藝術家劉唯艱在香港的首場個人展覽，剛剛在馬凌
畫廊圓滿結束。這場展覽的有趣之處在於，劉唯艱的作品
主要以身邊物件為描繪對象——而這些對象，都是我們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過無數次、卻又常被忽視的事物。在他的
作品中，似乎找不到任何象徵性的意義或隱藏的故事。這
種從現實角度出發、缺乏浪漫主義的畫風，被劉唯艱稱為

「反現實主義」。

這場展覽的創作概念是？

劉：這場展覽的核心被我定義為——「生活之中」。這一
方向的作品也是我一直很關注的，這個展是我從中挑
選了生活之中各個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路邊的
垃圾袋，出行的旅館生活，有閒暇日在小區支起的帳

篷生活，有原野能見到的政治符號紅旗，有慢慢流失
的信件生活的郵箱等等。從這些簡單又真實的生活之
中讓我們去體會我們的生活所處的一種生存狀態，也
讓我們可以去探索生命的本來面貌。當然這只是我的
想法，也希望觀眾也能進入到我設定的這個話題中來
體會。

怎樣理解你作品中的「反現實主義」？

劉：對於現實主義的定義應該也沒有確切的定義，隨 事
物的變化也隨之模糊，所謂反現實主義更是很難去判
斷。我並不是一個對「主義」敏感的人，對於作品我
確實有自己的理想世界，我希望從現實的環境觸動下
對隱藏事物背後的規律和自身對事物變化下的無奈進

行再創作，從而在真實和理想之間尋找一種平衡。

為何會選擇身邊物件作為主要描繪對象？

劉：身邊的事物是我認識這個世界的起點，也是我生活的
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如此，這是我生活中體會過的事
物。對我來說有 某種情感，這些情感很多不在我的
思考與邏輯之內，但它至少可以打動我。我希望我的
作品表達的不只是我的思考和理想的一面，還有我與
這世界的體悟和情感。

描繪常被忽視的事物

「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林嵐合作社」：
藝術能為社會做些甚麼？

藝術品、藝術家及社會環環相扣的關係，眾所皆知，卻很難被表現為具體的藝術創作。而本土藝術家林嵐的《林嵐合

作社–織織復織織》則切實表現出了這種關係。林嵐時常聚焦於藝術與社群間的相互參與，並關注香港的微觀經濟，因

而她希望透過是次展覽中的作品，帶領觀者以不同角度去理解日漸式微的工業在社會中的價值，探索香港經濟轉型下勞

工階層的生態狀況；並呈現出一種本土的全新美學思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香港藝術中心提供

■《一片天，一片海》

■《半天吊的月亮》

■《橋》

■《塵樹》

■《女/旅行樹》

■《我們倆》，2011，80 x 100 cm。

■劉唯艱在工作室

■《修練營》

■《明月照麻雀》

《林嵐合作社–織織復織織》
時間：即日起至2月7日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林嵐合作社」：

■《四分之一亭》


